传承红色基因，聚焦“红色立法”！这份建议为何沉甸甸？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水之山，必有其源。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红色文化是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如何进一步加强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提升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对于统筹整合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品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城市精神品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靖就带来了一份沉甸甸的建议，就加强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提出了真知灼见。
“目前，国家层面尚无相关上位法，没有明确对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传承弘扬的具体要求。”陈靖代表在梳理了我国关于红色资源的法律法规后发现，目前对于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法治供给尚不完备。
尽管《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发布并实施以来，期间历经多次修订，对可移动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作了明确规定。但在基层实践中，由于历史、现实等各种原因，一些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旧址、遗址、纪念设施，以及重要档案、文献、实物等红色资源，都尚未纳入各级文物名录，保护利用工作无法可依。同时，文物保护更多聚焦红色资源物质方面的发掘保护，对于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没有明确的保护要求和手段。
目前，全国范围仅山西、山东、上海等省市，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已经出台或正在制订地方法规。
除了法治保障尚显不足，对于红色资源基层场馆的保障激励也相对薄弱。陈靖代表指出，现在国家级、省市级红色场馆，在场馆建设、展陈设计、队伍保障等方面资源较为充足。但部分基层的红色场馆，面临经费、人员等问题。如展览陈列水平参差不齐；每年财政预算主要负担职工工资及日常运营开销，如需征集文物、举办临展等，经费捉襟见肘，且由于红色场馆的定位，在自筹资金、自我造血等方面缺乏支撑，如无法举办商业类冠名活动，敢用、会用、善用社会优质资源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同时，从业队伍的保障激励欠缺，基层场馆专业人员职称晋升通道狭窄，中高级职称名额少。
针对上述问题，陈靖代表建议首先尽快开展国家层面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立法工作。通过加强法治供给，突出保护重点，分层分类分级，形成长效机制，将现在从红色资源的发掘保护方式向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延伸。
其次，我国还应加强基层红色场馆经费投入和队伍建设。各级财政逐步递增投入比例，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支持红色场馆提高展陈水平、加强文物征集等项目开发。完善职称评审方式，健全激励机制，逐步提高场馆员工的薪资标准，鼓励场馆运用薪酬杠杆招聘高素质专业人才。
除此之外，还应当依托各级党校、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加强对红色文化理论与党性教育课程的开发，制定红色教育课程开发的规范性标准和标准化大纲，将红色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全方位融入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强化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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